
 

唯心聖教學院校務發展計畫獎勵補助經費核配與支用辦法 

中華民國 111 年 8月 31日 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2次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13 年 11月 27日 113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6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第  一  條 為使本校在執行教育部獎勵、補助經費有所遵循，特依據「教育部

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要點修正規定」（以下簡稱獎勵要

點）訂定「唯心聖教學院校務發展計畫獎勵補助經費核配與支用辦

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教育部規定獎勵、補助經費使用原則： 

一、本獎勵、補助經費使用範圍如下： 

(一)教師人事經費：支應當年度專任教師薪資或新聘及現職之特

殊優秀教研人員彈性薪資，應為其所支薪級之本（年功）薪、

學術研究費及主管職務加給，且經費以總獎勵、補助經費之

百分二十為限。無授課事實之教師及公立學校或政府機關退

休之教師，其薪資應由學校其他經費支付。 

(二)教學研究經費：支應於編纂教材、製作教具、改進教學、研

究、研習、進修、著作、升等送審之用途等，本校應本公平、

公開、公正之原則，訂定支用或申請相關辦法，並經校內各

專責單位召開相關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並確實執行；其不得

以教師人事經費所列項目支應。 

(三)學生助學及輔導經費：本校當年度研究生獎助學金得用本獎

勵、補助經費支應，並應就研究生獎助學金之核發訂定辦法，

經校內專責單位召開相關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另為利學生

事務及輔導工作之推動，得支應經費辦理學生事務與輔導相

關工作或購置學生社團活動所需之器材設備，經費支用應依

教育部獎補助私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及學

校配合款實施要點規定辦理，且應提撥總獎勵、補助經費至

少百分之一點五。 

(四)軟硬體設備經費：本校為發展辦學特色、提升教學研究品質

或加強學校環境安全衛生、資訊安全及節能工作之推動，得

以獎勵、補助經費支應購置軟硬體設備及維護費。 

二、獎勵、補助經費涉及前開使用範圍之跨年度合約，其付款方式

採分期或逐年支付者，得以各該年度獎勵、補助經費支應之。 

三、學校為推動整體特色發展及提升教學品質等措施，得用本獎勵、

補助經費支應，並應納入支用計畫書，且經校內各專責單位召



 

開相關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且確實執行。 

四、獎勵、補助經費應符合本部所定資本門與經常門支用比率及流

用方式，資本門不得流用至經常門，經常門得流用至資本門，

其流用以百分之二十為限。另計畫經費流用，應依教育部補（捐）

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第八點計畫變更之規定辦理。

購置不動產、房屋及設備，其耐用年限二年以上且金額新臺幣

一萬元以上者，應列作資本門支出。 

五、獎勵、補助經費之支用，應符合教育部所指定之用途；其所增

置之財產，應列入校內財產清冊，並辦理登錄。 

六、使用本獎勵、補助經費辦理採購時，經費占採購金額半數以上，

且獎勵、補助金額在公告金額以上者，應依政府採購法及校內

相關採購規定程序辦理。各採購案辦理結束後（不論使用獎勵、

補助經費額度多寡），應將辦理情形（包括依據法規、採購標的

名稱與其內容、預定採購金額、教育部獎勵、補助經費所占金

額、決標金額及得標廠商等資料）公布於本校網站，採購相關

資料併同獎勵、補助經費相關資料，留校備查。 

七、獎勵、補助經費應於當年度全數執行完竣，並不得支用於其他

年度所需經費；未執行完竣者，應敘明原因報教育部核准後，

始得展延；其未申請或申請未經核准者，應繳回未執行完竣之

經費；其所稱執行完竣，指已完成核銷並付款。 

八、獎勵、補助經費在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尚未發生債務或契約責

任者，應即停止支用；已發生債務關係或契約責任者（指已於

十二月三十一日前驗收完成並做應付傳票），應於次年一月十五

日截止支付。 

九、各項獎勵、補助經費應有效運用，據實核支及訂定相關經費支

用規定及程序，並採專款專用及專帳管理，且納入本校內部控

制制度，由本校稽核人員定期辦理專案稽核（當年度計畫經費，

至遲應於下一年度六月底前稽核完竣）。原始支出憑證之保存及

管理應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第十

三規定辦理，並適時將實際使用狀況公告校內師生周知。 

十、使用教育部獎勵、補助經費購買之財產應納入財產管理系統，

並貼妥「○○年度教育部校務發展獎勵、補助經費」字樣之標

籤，圖書期刊等得以蓋印戳章代替。財產之使用年限及報廢應

依相關規定辦理，並將相關資料登錄備查。 



 

十一、獎勵、補助經費支用情形、執行成效及採購案件等資料，應

予公開；本校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決算及年度財務報表，應依

教育經費編列與管理法相關規定公告之。 

十二、經費之支用，應依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要

點及相關規定辦理。 

第  三  條 教育部獎勵、補助本校金額為新台幣五十萬元整，資本門與經常門

核撥比例依核撥公文為準。 

第  四  條 校務發展處會同各單位擬定該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

支用計畫」，並提交唯心聖教學院校務發展計畫獎勵補助經費核配

與支用專責會議討論議決，俟學校收到教育部獎勵、補助款項核撥

公文後，依支用計畫撥付各單位使用。 

唯心聖教學院校務發展計畫獎勵補助經費核配與支用專責會議由

校長、副校長、行政處長、校務發展處長、國際交流中心主任、研

究所所長、會計主任、及各組組長等組成。 

第  五  條 各單位依核定預算科目及金額，參照相關規定支用。 

第  六  條 各項費用需參照本校總務及會計作業流程辦理請購、採購、請款、

核銷等程序，並務必在該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前完成付款。 

第  七  條 翌年由校務發展處依教育部規定時程將執行成果彙報至教育部。 

第  八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